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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孔颖达论诗、乐关系及其诗学史意义∗

郑 　 伟

摘　 要：诗、乐关系是诗经学史上的一个根本问题，从汉儒的弃乐言诗，到宋代郑樵的以乐论诗，再到南宋以来的以

诗统乐，这种转变离不开唐代孔颖达的先导之功。 作为经学史上集中论述诗乐关系的第一人，孔颖达通过“诗乐相

将”“诗为乐心”诸说化解了先秦季札观乐与汉儒以义说诗之间的矛盾，促进了汉代义理诗经学的流行，启发了宋代

以来的诗乐话题，奠定了后世学者以诗统乐的诗学理路。 后世学者既要顾及《诗经》的乐歌性质，又要防范一种彻

底的“主声”之学危害“思无邪”的正旨，往往就要通过反思郑樵的声歌诗经学从而回到孔颖达的诗乐学说。
关键词：毛诗正义；诗乐；声歌诗经学；义理诗经学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３－０１４５－０６

　 　 诗、乐关系是诗经学史上的一个原型问题，支配

着诗经学的知识生产和意义生成，诗经学史上许多

著名的争论和公案实际上就是围绕诗与乐的关系展

开的。 诗言志而乐主声，前者联系着《诗经》的文字

义理，后者指向《诗经》的音声之教。 在古人那里，
诗、乐关系远比经学与文学关系问题重要。 透过宋

代郑樵的声歌诗经学及其影响，我们可以发现古代

诗经学史上的两个转换过程：一是先秦以来从诗的

“声用”转换到“义用”，直到汉儒确立《诗经》的文

字经典地位，并以文辞训义为主建立了义理诗经学

的典范形态；二是南宋以来的诗经学著作中常常设

有“诗乐”的专章，诸家徘徊在“主声”和“主义”二

维向度中建立起来的新的诗经学，由于存在着一种

结构性的矛盾，又自觉不自觉地落入义理诗经学的

窠臼。 从汉儒的弃乐言诗，到宋代郑樵的以乐论诗，
再到南宋以来的以诗统乐，这种转变离不开孔颖达

的发凡起例之功。 孔颖达通过“诗乐相将”诸说化

解了先秦季札观乐与汉儒“义说”之间的矛盾，促进

了汉代义理诗经学的流行，启发了宋代诗经学的诗

乐话题，奠定了后世学者以诗统乐的诗学理路。

一、孔颖达的“诗、乐异理同功”之说

诗乐问题是孔颖达诗学的突出关切，也是他补

足汉代毛诗学的一个最重要方面。 汉代毛诗学无论

是《毛诗序》因循先秦乐论的话语，还是郑玄的毛诗

《谱》《笺》淡化乐教之诗的背景，实际上都没有正面

地触及诗与乐的关系问题。 但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

的。 如果毛诗学的话语建构不能很好地处理和转换

先秦的乐教知识背景，那么就不仅仅是某些诗学知

识难以理解，恐怕连它的基础理论、阐释体系都是不

牢固的。 孔颖达主持编撰《毛诗正义》时意识到了

这一点，他在疏解《毛诗序》和《诗谱序》时贯穿了对

诗、乐关系的理解，在注《尚书》《礼记》和《左传》时
也不忘提及这种关系。

孔颖达的诗乐思想可以用“诗、乐异理同功”之
说来概括，他首先注意到二者由于表现形式不同所

造成的教化差异。 《礼记正义》说：“然《诗》为乐章，
《诗》《乐》是一，而教别者，若以声音、干戚以教人，
是《乐》教也；若以《诗》辞美刺讽谕以教人，是《诗》
教也。”① 这里辨析乐教和诗教的区别， 认为“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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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干戚以教人”指的是西周时期《诗经》的乐用及

仪式功能，“以《诗》辞美刺讽喻以教人”继承的是汉

儒以《诗》属文、以文设教的义理诗经学观念。 在典

型的周礼语境下，《诗经》是可以演唱的乐诗，具有

配合仪式的职能，观乐者于深感默喻中完成对秩序

的领悟。 汉儒则立足于《诗经》的文辞属性及指事

功能，发掘古人“依违讽谏”的言教之义，援引《诗
经》的义理来规劝现实的君主，把《诗经》当成是一

部关乎政教善恶的文字典籍来看待。
孔颖达将乐教与诗教在表现形式上的差异称为

“声、言不同”。 他说：“乐本由诗而生，所以乐能移

俗。 歌其声谓之乐，诵其言谓之诗，声、言不同，故异

时别教。”②孔颖达辨析诗与乐的差别，认为“声、言
不同”决定了诗、乐之理有别。 《毛诗正义》说：

　 　 声能写情，情皆可见。 听音而知治乱，观乐

而晓盛衰，故神瞽有以知其趣也。 设有言而非

志谓之矫情，情见于声，矫亦可识。 若夫取彼素

丝织有绮，或色美而材薄，或文恶而质良，唯善

贾者别之；取彼歌谣，播为音乐，或辞是而意非，
或言邪而志正，唯达乐者晓之。 ……是乐之声

音得其情也，若徒取辞斌，不达音声，则身为桀

纣之行，口出尧舜之词，不可得而知也。③

这段表述就是钱钟书认为“中国美学史即当留

片席之地与孔颖达”④的理由。 在孔颖达看来，音声

是情动于中的自然流露，言辞则是心所念虑的有意

识表达，其中有人为干预的因素，因而出现乐之声音

得情、诗之言辞易伪的观点。 孔颖达提出“声能写

情，情皆可见”的观点，把音声当作生命情感的运动

形式来看待，同时也暗示了情、声、言三者之间表里

一致、无所间隔的诗歌创作主张。 受孔颖达诗乐学

说的影响，明代复古诸家“观《乐记》论声诗处，便识

得诗法”⑤，参照《乐记》的“声情”理论来设计“因情

立格”“诗为人鉴”“情之自鸣”的文字诗理想。
孔颖达从“声、言不同”的角度谈论诗与乐的区

别，也基于历史的见解论述“诗乐相将”的联系。 这

种联系见于《毛诗正义》 “诗乐相将，故有诗则有

乐”⑥、《礼记正义》“诗为乐章，诗乐是一”⑦、《春秋

左传正义》“《诗》为乐章，琴瑟必以歌《诗》”⑧等相

关表述，构成孔颖达诗乐学说的核心内容。 孔颖达

指出《诗经》兼具音乐诗与文字诗的双重属性，并试

图更进一步沟通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 《毛诗正

义》提出“诗是乐之心，乐是诗之声，故诗、乐同其功

也”⑨的重要思想。 其中涉及“声”与“义”的主从关

系，孔颖达显然是把“义”放在了优先的地位：
　 　 上言“声成文”，此言“主文”，作诗者主意，
令诗文与乐之宫商相应也。 如上所说，先为诗

歌，乐逐诗为曲，则是宫商之辞，学诗文而为之。
此言作诗之文，主应于宫商者，初作乐者，准诗

而为声，声既成形，须依声而作诗，故后之作诗

者，皆主应于乐文也。⑩

孔颖达把诗歌史分为“准诗而为声”和“依声而

作诗”两个阶段，前者强调音乐是为配合诗歌的义

理而创造出来的；后者实际上也是根据抒情言志的

需要来选择某个既定的音乐曲调。 在《五经正义》
中，大凡谈及诗歌的声音属性，孔颖达总是不失时机

地楔入“作诗者主意”的观点。 比如《毛诗正义》《尚
书正义》疏解“后夔典乐”之说、《毛诗正义》 《礼记

正义》批注“咨嗟叹咏”之说，都有“诗言人之志意，
歌咏其义以长其言”等类似的提法，实际上是把

“直言”“嗟叹”“永歌”“舞蹈”当成抒情言志的表现

形式来看待。 《春秋左传正义》疏解“季札观乐”说：
“诗人观时政善恶，而发愤作诗。 其所作文辞，皆准

其乐音，令宫商相和，使成歌曲。”孔颖达认为诗歌

的本体乃是“缘政而发”的情志，显示为文辞与音调

相配合的存在形式。 所以，针对季札观乐的“美哉”
之叹，孔颖达依据这种声、言不二的观点，试图调和

先儒“美其辞”与杜预“美其声”之间的矛盾：
　 　 先儒以为季札所言，观其诗辞而知，故杜显

而异之。 季札所云 “美哉” 者，皆美其声也。
《诗序》称：“诗者，志之所之也。 在心为志，发

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

之。” 长歌以申意也。 及其八音俱作，取诗为

章，则人之情意，更复发见于乐之音声。

季札观乐反映的是先秦声用之诗的传统，但在

汉儒“观风俗之盛衰”的视野下，被当成是由诗歌文

辞所表征的社会治理状态。 在孔颖达看来，诗人

“发言为诗”和“逐诗为乐”是“人之情意”所驱动的

自然过程。 以此来理解季札观乐，由于诗歌的言辞

和声音是一体的，所以“美其辞”和“美其声”之间并

不显得矛盾。 后来王质在《诗总闻》中说：“季子曰：
‘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 然勤而不怨矣。’其声与

其辞杂言之也。”吕祖谦《左氏杂说》也称季札观乐

“以此知古人之诗声与义合，相发而不可偏废”，明
显地受到孔颖达的启发。 更重要的是，在孔颖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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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诗乐思想体系中，情志本体决定了“文辞”对于

诗歌的初始意义，以及音乐作为补充“言不尽意”的
缺憾而出现的派生地位。 这样，孔颖达就在“作诗

者主意”的基础上实现了言与声、诗与乐之间的统

一，实际上是把先秦时期的声歌之道重新纳入义理

诗经学的范畴。 后世学者既要顾及先秦乐教之诗的

知识背景，又要坚持《诗经》的文字义理教化，往往

采取孔颖达以诗统乐的立场。

二、孔颖达对汉代毛诗学的诗乐论说

通过“诗、乐异理同功”之说的阐释，孔颖达可

以很方便地处理汉代毛诗学遗留的如下问题：
一是关于诗歌的功能。 《毛诗序》说诗歌具有

动天地、感鬼神、移风俗的神秘力量，能够导致清明

政治的出现，严格地讲这些功能只有置于乐教语境

下才是好理解的。 但汉儒以此来说明文字诗的功

能，似乎隔了一层。 对此，郑玄没有笺注，《毛诗正

义》则曰：“此《序》言诗能易俗，《孝经》言乐能移风

俗者，诗是乐之心，乐为诗之声，故诗乐同其功也。
然则诗、乐相将，无诗则无乐。 ……乐本由诗而生，
所以乐能移俗。 据五帝以还，诗乐相将，故有诗则有

乐。”这里反复讲述诗乐一体的道理，有两层意思：
其一是“诗乐相将”，就是说《诗经》既有“缘政而

作”的义理内容，又有铿锵鼓舞的音乐形式；其二是

“诗是乐之心”，即坚持把《诗经》的文辞义理作为教

化的内核，把“乐”作为有利于发扬诗教的一个因

素。 前者表现为诗、乐共生的存在方式，后者指向以

诗统乐的教化理路。 正是基于“诗是乐之心”的认

识，《毛诗正义》从“乐”上把握《诗经》的功能，回到

了汉儒的“义说”立场上。 汉儒将先秦乐论话语移

入义理诗经学的建构之后，由于“声、言不同”导致

关于诗歌功能观的理论隔阂。 孔颖达意识到了这个

问题，这里阐述诗歌的政教功能，以及上引化解季札

观乐“美其辞”与“美其声”之间的矛盾，都是基于

“诗是乐之心”的观点来澄清诗歌通政的道理。
二是关于毛诗学的诗体观念。 《毛诗序》所谓

“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 言天下之

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

废兴也。 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颂者，
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云云，都
是根据《诗经》的文本义理做出的诗体区分。 对此，
孔颖达带着先秦的乐文化背景来阐发：

　 　 诗体既异，乐音亦殊，国风之音，各从水土

之气，述其当国之歌而作之。 雅、颂之音，则王

者遍览天下之志，总合四方之风而制之。 《乐

记》所谓“先王制雅、颂之声以道之”，是其事

也。 诗体既定，乐音既成，则后之作者各从旧

俗。 “变风”之诗，各是其国之音，季札观之，而
各知其国，由其音异故也。 小雅音体亦然。 正

经述大政为大雅，述小政为小雅，有小雅、大雅

之声。 王政既衰，变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

政事之变者，谓之“变大雅”；取其小雅之音，歌
其政事之变者，谓之“变小雅”，故变雅之美刺，
皆由音体有小大，不复由政事之大小也。

孔颖达认为诗歌既有“缘政而作”的本体，也有

各相适应的音乐形式。 在他看来，周代政治有盛衰，
但音体则一，制乐的标准不变。 “风”系诸侯之政，
各从方国之音；“颂”则宗庙之音，述功报神之作。
王政大事配以大雅音体，小事则小雅音体，及其变

也，诸侯政衰仍用方国之音来表现；周室衰微之后，
王政大小俱失，延续大雅音体乃成变大雅，取用小雅

音体则为变小雅。 这段解说比较烦琐，核心仍是以

诗统乐的观念。 在他看来，政教善恶系于诗歌文辞，
而音乐形式是为配合诗歌内容服务的。 这样就化解

了“季札观乐”与毛诗学诗体观念之间的矛盾，但骨

子里却是毛诗学的义用原则。 因为当孔颖达把诗体

纳入正变说的解释框架之后，既然“音体”不变，诗
歌也只能从各自联系的政教善恶上加以分辨。 后

来，朱熹指出二雅正变之区别，认为“先王之徳，词
气不同，音节亦异，多周公制作时所定也。 及其变

也，则事未必同，而各以其声附之”。 朱熹认为周

公制定了雅音的基调，后来变雅“事未必同，而各以

其声附之”，变大雅附用正大雅音体，变小雅延续正

小雅音体，明显地受到了孔颖达的影响。
三是关于毛诗学的诗史论。 众所周知，《毛诗

序》的“变风变雅”之说，经过郑玄《毛诗谱》的阐发，
衍生出一段“风雅正变”的诗史来。 郑玄根据“颂美

讥过”的诗道，判定“礼义未兴”的上古时期不当有

诗，“纪纲绝灭”的五霸之末不再作诗。 这样就将诗

歌史封闭在三代之内，这正是一个制度化的“诗谏”
时代，也是诗与乐相须为用的时代。 对此，孔颖达不

失时机地补充说：“然则上古之时，徒有讴歌吟呼，
纵令土鼓、苇钥，必无文字雅颂之声。 ……《艺论》
所云今诗所用诵美讥过，故以制礼为限。 此言有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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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渐，述情歌咏，未有箴谏，故疑大庭以还。”这里

回答了《诗谱序》为何“蔑云”上古歌诗的问题。 依

孔疏之意，郑玄对上古之歌其实是有所认识的，不过

彼时“述情歌咏，未有箴谏”，“徒有讴歌吟呼，必无

文字雅颂之音”，因为其缺乏社会价值，故而采取了

存而不论的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孔颖达在疏解

《诗谱序》和《毛诗序》的过程中，大凡谈及诗歌史的

上限问题时，总是不忘强调“诗、乐之理有别”“谓造

今诗之初，非讴歌之初”的意思。 这就是说，上古歌

诗是感物道情的自然流露，具有无为而自发的性质；
“今诗”则联系着礼义教化等诸般人事，是圣人开辟

人文世界的产物。 二者之区别，所表征的乃是自然

与人文的界限。 毛诗学“蔑云”上古之歌，只把虞舜

时代的“用诗规谏”作为今诗的滥觞。 这样回到《尚
书·舜典》“夔，命汝典乐……诗言志，歌永言，声依

永，律和声”那里去，孔颖达认为“今诗”都是“准诗

而为声”的，也即是把声歌之道建立在颂美讥过的

文字义基础之上。 上古之歌由于缺乏这个基础，所
以被排除在诗史之外。

至于诗史的下限问题，按照《毛诗序》的“国史

作诗”之说，似乎止于“变风变雅”。 郑玄《诗谱序》
则从“孔子录诗”的角度来理解，以为此举表达了圣

人“足作后王之鉴”的文化意识。 这样来看“诗亡”，
颂诗止于成王之时，变诗止于陈灵公之时，乃是“国
史作诗”或“孔子删诗”所做出的自觉选择。 但在孔

颖达看来，这两种旧说都是值得怀疑的。 《毛诗正

义》明确地提出“凡是臣民，皆得讽刺，不必要其国

史所为”的观点，又指出：“《史记·孔子世家》云：
古者诗本三千余篇，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三百五

篇。 ……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
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此论一出，竟为历代否

定“删诗说”的学者所取用。 汉代毛诗学的阐释基

础是“国史作诗”与“孔子删诗”诸说，孔颖达传承毛

诗之学，在旧说不尽情理的情况下，另辟蹊径地从

“诗人作诗”的角度来重构诗歌的教戒旨趣：
　 　 变风、变雅必王道衰而作者，夫天下有道，
则庶人不议；治世累平，则美刺不兴。 何则？ 未

视不善则不知善为善，未见不恶则不知恶为恶。
太平则无所更美，道绝则无所复讥，人情之常理

也。 故初变恶俗则民歌之，风、雅正经是也；始

得太平则民颂之，《周颂》诸篇是也。 若其王纲

绝纽，礼义消亡，民皆逃死，政尽纷乱。 《易》称

天地闭，贤人隐。 于此时也，虽有智者，无复讥

刺。 成王太平之后，其美不异于前，故颂声止

也。 陈灵公淫乱之后，其恶不复可言，故变风息

也。

这里的“成王”和“陈灵王”分别代表了周朝政

治的极善和极恶两种状态。 后世政治无以超越成王

之时，也就不需要新的颂声了。 而在陈灵王之后，王
纲解纽，礼义失去维系人心的力量，找不到虚心纳谏

的君主，于是诗人再无创作刺诗的心情。 接着，孔颖

达以一颗“医者之心”来说明诗人救世的心情：“变
风所陈……皆乱状淫形，时政之疾病也；所言者，皆
忠规切谏，救世之针药也。 ……若夫疾病尚轻，有可

生之道，则医之治也用心锐。 扁鹊之疗太子，知其必

可生也。 疾病已重，有将死之势，则医之治也用心

缓。”在他看来，医者救人视病情轻重而有缓急，诗
人救世亦同此理。 如果时局尚可挽回，则陈其规劝

之意，殷勤责王，是为变风变雅。 若是积重难返，莫
或拯救，则“匡谏之志微”，所以变风变雅止于陈灵。
透过这层解说，毛诗学的诗史论也就可以体现了。
实际上，毛诗学者所关心的并不是诗歌的自然史，而
是诗歌作为儒家的文教话语能否达到应有的效果。
在他们那里，脱离规劝之道的声歌是没有意义的，脱
离声歌的讽喻之诗却是可以成立的。 他们掐头去尾

地剪裁出一段制度化的“诗谏”时代，汉儒从中寄托

引领君主政治、回返礼乐文明的良苦用心，唐代孔颖

达则从“诗人作诗”的角度表达救世的诗心。 在他

那里，诗歌形象非常神圣，意指一种通过文学来介入

政治的实践精神，体现一种为王者立法、为生民代言

的话语立场。 毛诗学的精髓即在于此，它规定了以

诗统乐的意义结构，还意味着诗与乐的相对分离。

三、孔颖达以诗统乐的范式意义

历史地看，自从汉儒弃乐言诗建立了义理诗经

学的典范形态之后，孔颖达是集中论述诗、乐关系的

第一人，宋代的郑樵则是以乐论诗建立声歌诗经学

最为彻底的学者。 南宋之后，以乐论诗的风气渐开，
诗乐关系便是一个基本的话题。

南宋学者讨论诗乐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

反思郑樵的声歌诗经学从而回复到孔颖达那里去

的。 郑樵是古代以乐论诗最彻底的学者，这种彻底

性就表现在他从“声歌之音”的角度抽离了汉代义

理诗经学的立论基础，提出了关于《诗经》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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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极具颠覆性的见解。 郑樵诗经学的一个基本观念

就是“诗主在乐章，而不在文义”，他坚持认为“仲
尼编诗，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也”。
为此，他激烈地抨击汉儒的“删诗取义”之说，甚至

重新改写了“诗六义”的定义。更重要的是，郑樵

把“说义”排除在孔门诗旨之外，进而扫除了历代层

累下来的诗教伦理内涵，首次在《诗经》中发现大量

“淫奔者自述之辞”。 同时，郑樵也明确反对汉儒用

讽谏之义来剪裁诗歌史以及由此得出的诗亡结论，
提出“以诗系于声，以声系于乐”的观点，以汉魏

乐府接续风雅传统，从而打破了毛诗学“诗亡”说的

封闭。 虽然诗经学史上以乐论诗的学者不少，但真

正贯彻“主声”之学来建立新《诗》学的实不多见。
郑樵诗经学的意义就在这里，他的声歌诗经学与汉

代义理诗经学之间构成体系性的对抗。
郑樵诗经学的影响很大，但学者们往往带着批

判性的态度来接受这种影响。 他们既要兼顾《诗
经》的声歌属性，又要化解一种彻底的“主声”之学

可能妨碍“思无邪”之教的风险，也就常常采取了孔

颖达以诗统乐的策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
“郑樵作《诗辨妄》，决裂古训，横生臆解，实汩乱经

义之渠魁。 南渡诸儒，多为所惑。”这里的“南渡

诸儒”包括朱熹、吕祖谦、王质、王柏、李樗和陈知柔

等人，他们对于诗、乐关系的认识有两种态度。 一种

是以陈知柔、李樗为代表的郑樵学说的拥护者，比如

陈知柔曾劝导朱熹“《诗》本为乐为作，故今学者必

以声求之”，李樗则反对王安石“音声者，以文为

主”的说法，指出“诗之用于乐者如此”“学者不可言

语文字求”。 另一种则对郑樵的“主声”之学保持

警惕，比如吕祖谦告诫朱熹不要误信郑樵：“若如郑

渔仲之说，是孔子反使雅、郑淆乱。 然则正乐之时，
师挚之徒便合入河入海矣，可一笑也。”朱熹也拒

绝了陈知柔的劝告，在《答陈体仁书》中说：
　 　 来教谓诗本为乐而作，故今学者必以声求

之，则知其不苟作矣。 此论善矣，然愚意有不能

无疑者。 盖以《虞书》考之，则诗之作本为言志

而已。 方其诗也，未有歌也。 及其歌也，未有乐

也。 以声依永，以律和声，则乐乃为诗而作，非

诗为乐而作也。 三代之时，礼乐用于朝廷而下

达于闾巷，学者讽诵其言以求其志，咏其声，执

其器，舞蹈其节以涵养其心，则声乐之所助于诗

者为多。 然犹曰“兴于诗，成于乐”，其求之固

有序矣。 是以凡圣贤之言诗，主于声者少，而发

其义者多。 ……故愚意窃以为诗出乎志者也，
乐出乎诗者也。 然则志者诗之本，而乐者其末

也。

《答陈体仁书》是朱熹论述诗、乐关系的一篇经

典文献，其要旨在于回应彼时主声学说的影响，从而

拨正义理诗经学的发展方向。 朱熹从诗歌的“言
志”本体出发，论述“乐乃为诗而作” “乐出乎诗者

也”的发生原理、“声乐之所助于诗者为多”的乐用

旨趣，以及“圣贤之言诗，主于声者少，而发其义者

多”的阐释特征，最后得出“志者诗之本，而乐者其

末”的结论，即乐是为配合《诗》的文字义理而被创

作、使用和阐释的。 朱熹明显借鉴了孔颖达处理诗、
乐关系的经验，肯定“诗乐相将”，以乐论诗，坚持以

诗统乐的立场，很能见出孔颖达“诗是乐之心” “乐
本由诗而生”等观点的影子。 这篇文章还谈到“欲
以声求诗，则未知古乐之遗声，今皆以推而得之

乎”的问题，认为在“古乐散亡，无复可考”的情况

下想要恢复乐教传统是不可能的，而这是郑樵没能

理解的。 一旦离开了原始的礼乐关系，人们只能更

加务实地采取以文设教的办法。 郑玄确立了“颂美

讥过”的诗道，注重美刺其君的规谏作用；朱熹抉发

了“思无邪”的人生教义，着眼于风动教化的人生功

能。 在这个过程中，朱熹接着孔颖达继续讨论诗、乐
关系问题，以诗统乐则是他们兼顾《诗经》的义理教

化与声歌性质所坚持的一个基本立场。
南宋以来，以乐论诗的风气渐开，但像郑樵那样

坚持孔子编诗非关文辞义理之取舍观点的并不多

见。 王柏在《风雅辨》中说：“究其（郑樵）为说，主声

而不主义，如此则虽郑、卫之声可荐于宗庙矣。 ……
苟不主义，则歌者以何为主，听者有何可味？ 岂足以

熏蒸变化人之气质，鼔舞动荡人之志气哉。 善乎朱

子之答陈氏体仁也，举《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
依永，律和声’，故曰诗出于志，乐出于诗，乐乃为诗

而作，非诗为乐而作也。”宋人普遍反对“主声而

不主义”的郑樵，认为一种彻底的声歌之学将要颠

覆“玩味其词意而涵泳其情性”的诗教根本，所以就

暗自用“删诗取义”置换孔子正乐的主题。 吕祖谦

指出：“《桑中》《溱洧》诸篇，作于周道之衰，其声虽

已降于烦促，而犹止于中声，荀卿独能知之。 其辞虽

近于讽一劝百，然犹止于礼义，《大序》独能知之。
仲尼录之于经，所以谨世变之始也。 借使仲尼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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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郑果尝庞杂，自卫反鲁，正乐之时，所当正者，无
大于此矣。”他认为《诗经》具有“中声”和“止乎礼

义”两种性质，由此上溯到孔子删诗，自然是根据

“声音”和“文义”的双重标准来进行的。
明清时期，学者们讨论《诗经》的入乐问题时，

仍和吕祖谦一样，把孔子正乐看作是兼取义理的行

为，从而避免了由“淫诗”所造成的“厚诬圣人”的嫌

疑。 比如明代顾起元认为，夫子正乐“非特意义相

属，亦其音律相比”。 清人黄中松也说：“盖乐必

有诗，而诗未必皆入乐耳，然亦各有其音节，各有义

理，犹不失为中声，故夫子录之也。”晚清魏源所著

《诗古微》反复强调“声与义之不相离也”，认为孔

子“以其声中，其德盛，其意要眇而闳深”。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发现，后世学者一方面围绕

诗乐问题生产出许多知识，另一方面则按照以诗统

乐的原则从事经学义理的建构，反对郑樵的“淫诗”
之说，而把孔子的诗学文献活动看成“取义”和“正
乐”的统一。 总而言之，郑樵之后的学者无法避开

诗乐关系问题，他们普遍接受《诗经》声歌之诗的性

质，但在诗学建构理路上，却通过反思郑樵之说回到

孔颖达以诗统乐的立场上，以此化解“主声”之学对

诗教的侵害，从而在声歌之诗的背景下重新确立义

理诗经学的发展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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